
1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 

 

110 學年第一學期親師座談資料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18:40~

19:20 

 大門進入，家長領取親師座談資料 

 量測體溫 

 掃描疾管局QR Code、學校QR Code

報到 

中正樓一樓中庭 

(請務必配合量體溫、掃描) 

19:00~

19:30 

 校長致詞 

 親職溝通交流 

各班教室(家長直接入班) 

19:40~

21:00 

 班級簽到 

 導師自我介紹及說明班級經營理念 

 親師交流 

各班教室 

 

11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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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110學年度家長委員名單 

職稱 家長姓名 職業 新、連任 

會長 温兆鴻 晨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經理 連任 

副會長 陳政志 畜牧藥品 連任 

副會長 張永昌 阿鳳餐廳 連任 

副會長 許清源 尊嚴生命禮儀老闆 連任 

副會長 洪銘聰 銀獅農莊 連任 

常務委員 廖火珠 商 連任 

常務委員 陳家萱 農業 連任 

常務委員 梁銘隆 畜牧業 連任 

常務委員 張智勇 椰園 連任 

常務委員 呂世豪 農業 連任 

常務委員 朱嘉濃 味珍便當 連任 

常務委員 柯福明 農業 連任 

委員 蔡世和 農業 連任 

委員 李瑛 農業 連任 

委員 林義順 禾豐綠能農業資材行 連任 

委員 張素旻 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連任 

委員 吳信德 塩埔國中學務主任 連任 

委員 楊龍景 52快餐 連任 

委員 劉政輝 小乃紅荼冰 連任 

委員 林伯青 勝吉祥生命禮儀 新任 

委員 柯宗賢 工程 新任 

委員 賴昶佑 運輸 新任 

委員 陳振銘 濃夫生活商行 新任 

委員 江玉美 家管 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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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宣導資料 

高樹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計畫」學生參加資料 

敬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計畫，於課後時間針對孩子學習落後科目實施扶助

教學，提昇孩子的基本學力，盡快跟上學習的進度。 

  

  一、教學科目： 二、三、四、五、六年級：國語、數學 

（依學生篩選測驗不合格科目入班受輔，得視學生實際需求予以調整班別授課。） 

  二、實施期程：1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0 年 1 月 14 日 

  三、實施時間：  

上課班級：二年甲班國數班         上課時間：每周二   14：20-16：00 

上課地點：二年甲班               上課教師：謝怡君老師 

上課班級：二年乙班國數班         上課時間：每周二   14：20-16：00 

上課地點：二年乙班               上課教師：吳俐萱老師、曾于柔老師 

上課班級：三、四年級國數班       上課時間：每周一、二  16：05-16：45 

上課地點：多功能教室             上課教師：謝怡君老師 

上課班級：五年級國數班           上課時間：每周一、二  16：05-16：45 

上課地點：五年乙班               上課教師：鍾博霖老師 

上課班級：六年級國數班           上課時間：每周四、五  16：05-16：45 

上課地點：六年乙班               上課教師：張智為老師 

          

四、扶助教學上課期間，請家長負責學生上下學接送事宜，以維護子女之安全。 

五、本專案由教育部補助經費，學生經審核入班後，非屬重大原因，請勿中途退班或提早放

學，以免影響開班及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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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10年 9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一、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4 條。  

（二）110 年 4 月 19 日屏府教特字第 11013294900 號函。 

二、目的：為養成學生時時注意服裝儀容整齊清潔之習慣，並培育學生團隊精神及優   

          雅端莊的人文氣質，以實踐國民生活需知，落實生活教育為目的。 

三、服裝儀容委員會：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   

    自主管理，學校常設服裝儀容委員會，負責學生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一）服裝

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委員由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二）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三）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視該規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四、學生服裝之規定：  

（一）校服為運動服，上衣印有高樹校徽之服裝（含夏冬兩季長短衣褲）。  

（二）由各班配合課表穿著運動服。 

（三）季節交替時，學生得視需要穿著長短校服，學校不統一規定換季時間。  

（四）穿著校服遇天冷時，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  

（五）校隊或學生因其他原因必須於部分時段與原屬班級學生著不同服裝上課或活   

      動時，經相關教師同意後得於該時段換穿其他服裝。  

（六）若因貧困、身體疾病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而無法穿著校服，得向導師報告，  

      作個別處理。  

 (七）穿著之服裝，應注意整齊清潔。  

（八）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 

      拖鞋或打赤腳。  

五、儀容注意事項：  

（一）學校無髮禁，頭髮以自然、乾淨為原則。但基於健康、安全或經濟上考量， 

      學生髮式應符合健康和安全的原則。  

（二）臉、耳、四肢、身體著重整齊、清潔。 

（三）指甲定期修剪（短）整齊，以保持個人衛生。  

六、學生穿著之注意事項：  

（一）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 

      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之精神。  

（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 

      別待遇。」第 2 項規定「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 



6 
 

      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且立法院第 7屆第 7  

      會期第 16 次會議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時通過之附帶決議： 學校 

      不得以學生之髮式、服裝因不符合性別之刻板印象而加以處罰」。 

 （三）學校教師於規範學生服裝儀容時，需考量學生在生理上、心理上、宗教上、  

      經濟上等之特殊需求，給予學生多元選擇，並尊重其抉擇，以符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之規定，且不得因服裝儀容問題據以處罰學生。  

 （四）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  

      之輔導或管教措施，並不得加以處罰。前項管教措施，僅限於正向管教措 

      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及 

      靜坐反省。 七、校務會議審議前項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 

      規定之情形外，不得 修改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oxV7ej 

https://reurl.cc/oxV7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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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定 

  110.09.15 修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一、 目的：能使教師明確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以利教學進行。 

二、 對象：凡本校在籍學生，悉依本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 請假種類和證明文件： 

（一） 公假：代表學校，或經學校認可之單位服行校內外公務（須經由師長證

明），准予公假。 

（二） 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得准請假。 

（三） 病假：因病須休養者。 

（四） 喪假：學生家屬過世，准予喪假。 

四、 請假流程： 

（一） 公假：應事先由業務單位提出，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准假。 

（二） 事假、病假和喪假： 

 二日以下（含二日）：家長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記錄於晨檢簿。 

 超過二日：家長填寫請假單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於請假單上蓋章並

記錄於晨檢簿送交輔導組長核准並核轉教務和學務主任。 

 六日以上（含六日）：家長填寫請假單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於請假

單上蓋章並記錄於晨檢簿送交輔導組長核准並核轉教務和學務主任教務

和學務主任校長核准。 

五、 注意事項：  

（一） 所有請假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 曠

課達三日以上者，學校即依「中途輟學學生通報」之規定，通報教育處進行追

蹤處理。 

（二） 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上午 8:30 前

電話聯繫級任老師請假；或電話聯繫 08-7960808＃12 或 13 代為請假，待返

校後再行辦理請假手續（病假三日以上須附就醫証明）。 

（三） 請假三日以上與評量考試時間之請假特殊規定： 

1.事假：非特殊狀況，先行報備核准。 

2.病假：家長當日來電，三日以上須附就醫証明。 

3.喪假：需持有學生家屬之訃聞或死亡證明。 

4.評量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

依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四） 學生在校因臨時特殊事故需離校時，須辦理正式之外出手續，須向級任老  

師當面確認，並向學務處報備才可離校。  

六、 本規定經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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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小學生請假單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請 

假 

人 

班級   年  班 聯 

絡 

人 

姓名  

電話  
姓名  

手機  

請假

類別 

□ 事假       □ 病假 

□ 喪假       □ 公假 

□ 其他（        ） 
證明文件 

□ 師長證明   □   文 

□ 醫院證明   □ 其他 

□ 家長證明   □   無 

請假

事由 
 

請假

日期 

 

請 

假 

須 

知 

１.學生請假分事假、病假、喪假、公假、其他；請假在三日(含)以上者須檢附證

明文件。 

２.凡有事故不能出席上課者均須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曠課達三日以

上者，學校即按權責依規定通報教育處進行中輟學童追蹤處理。 

３.學生請假一律由家長親自填具請假單並簽章後送交級任導師審核及轉核。 

４.學生請假二日（含）以內者由導師核准，三日以上由輔導組長核准並核轉學

務主任及教務主任，六日以上者需呈校長核准。 

５.請假如在考試期間內，不論何種請假類別，按請假規定手續即刻辦理核准後，

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 

６.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親自來校請假，請電話聯繫級任導師請假；或電

話聯繫學校總機 08-7960802 代為請假。 

７.假期期滿仍不能到校上課者，得由家長或監護人函請續假，否則仍以曠課論。 

８.在校學生因故離校，事先未經核准擅自外出者，一律以曠課處理。 

申請人 

(家長) 

級任導師 

（請假二日內） 

輔導組長 

（請假三日）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請假三～六日） 

校長 

（請假六日以上） 

   

 

 
 

 

 

合計    日（時）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9 
 

學務處宣導資料 

防疫宣導-病毒性腸胃炎、腸病毒防治、登革熱、流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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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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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圖片來源：https://www.leaderkid.com.tw/2021/07/28/10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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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網路霸凌、兒少性剝削，截圖保留證據，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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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各位家長：您好 

學童的健康是親師努力的目標，本校 109 學年度健康檢查結果，學童於

視力不良及口腔齲齒部分皆低於全縣標準，故今年本校健康促進部分將加強

視力保健及口腔衛生部分，也請家長們一同努力，在家做好學童視力保健及

口腔衛生。請檢視小朋友健康行為是否達到健康標準。 

第一部分：健康體位 

1. 最近七天有幾天睡眠超過 8小時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

天 □6天 □7天 

2. 最近七天有幾天吃早餐 □0天 □1天 □2 天 □3天 □4天 □5天 □6

天 □7天  

3. 最近七天有幾天喝 1500 cc 的水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

天 □6天 □7天 

4. 最近七天有幾天吃 3 份以上蔬菜(每份約一拳頭)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5. 最近七天有幾天吃 2 份以上水果(每份約一拳頭)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6. 最近七天有幾天喝含糖飲料 □0天 □1 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7. 最近七天有幾天喝 2 杯牛奶或吃 2 份以上奶類製品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8. 最近七天有幾天吃到油炸食物(只要是油炸過的食物就算)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9. 最近七天有幾天排便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10. 最近五天有幾天自行走路上學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

天 

11. 最近七天有幾天除體育課外，有運動 30分鐘以上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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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視力保健 

1. 最近七天有幾天遵守 3010 護眼原則(看近用眼 30 分鐘，遠望休息 10 分鐘)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2. 最近五天有幾天下課時間都會走出教室活動 □0天 □1天 □2天 □3天 □4

天 □5天  

3. 最近七天有幾天用正確姿勢讀書寫字(坐姿維持 90 度原則、讀書寫字眼睛距

離書本達 35公分)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4. 最近七天有幾天在家看電視超過 60分鐘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5. 最近七天有幾天在家使用電腦超過 60分鐘 □0天 □1天 □2 天 □3天 □4

天 □5天 □6天 □7天 

6. 最近七天有幾天在家玩線上遊戲超過 60 分鐘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7. 最近七天有幾天在家講電話超過 60分鐘 □0天□1天□2天□3天□4天□5

天□6天□7天 

8. 最近七天有幾天課後看電視，打電腦，玩電動，用電話加起來的時間一共少

於二小時 □0天 □1 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第三部分：口腔衛生 

1. 最近七天有幾天早餐後潔牙□0天□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 

2. 最近七天有幾天午餐後潔牙□0天□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 

3. 最近七天有幾天晚餐後潔牙□0天□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 

4. 最近七天有幾天睡前潔牙□0天□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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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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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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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未經校方同意汽、機車不得進入。 

上課期間，家長、訪客入校園，請先至辦公室登記。 
 


